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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视角下实质论据的司法运用

杨 铜 铜*

摘 要:实质论据是一种依托内在理由的说服力来补强论证的论据形式,是一些能够影响司

法裁判过程、具有“弱规范效力”的论据类型,可以作为裁判理由或裁判依据。基于类型化方法,

实质论据可类分为目的型论据、价值型论据、法理型论据与经验型论据。在方法论意义上,实质

论据具有辅助事实认定、引导法律解释、填补法律漏洞以及强化司法论证等功能。在当前司法实

践中,实质论据的概念式运用呈现出用而不释的样态,主观性解释滋生用而不当的问题,简单化

论证导致个案融入度的不足。作为一种论据类型,实质论据的司法运用可遵循一般性的方法论

路径,即明确前提要求,考量相关影响因素,并借助法律方法提供的操作准则和技术进路,寻求不

同论据之间的相互支撑与融贯,继而达成论证目标。

关键词:实质论据  裁判理由  裁判依据  司法论证  法律方法论

司法裁判本质上属于一种论证科学,法院负有为裁判结论提供理性、有说服力论据的义务。

而运用何种论据来提升司法论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点。近年

来,随着法治中国建设与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对审判质效要求的不断提升,以法谚、法
理、常情常理常识、习惯、经验法则、道德伦理、儒家经典、法律学说等为代表的实质论据,不断地

被法院引入裁判说理当中,这样做不仅丰富了裁判说理的论证资源,提高了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

水平,而且促成裁判说理风格的转型与创新,使其能以人民感受到的方式展现司法公正形象。然

而,基于方法论视角,司法裁判主要是以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构造的裁判逻辑,实质论据属于司

法论证的辅助性论据,本质上是依托内在理由的说服力来补强论证,其司法运用应当具备明确的

前提和要求。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实质论据的非规范化运用现象较为严重,原因不仅与实质论据

自身具有的主观性强、价值导向明显等特征相关,而且与缺少具体运用方法和规则有关。由此,

本文将采用方法论视角,在阐释实质论据的本质属性、主要类型和方法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司

法实践的梳理,反思存在的问题,进而构造一般性的方法论规则,以期为实质论据规范化运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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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框架与方法论路径。

一、实质论据内涵的方法论诠释

实质论据,也被称为“实质理由”“实体理由”“实质性依据”,是通过自身内容的合理性与说服

力来支持裁判结论的一种论据形式。与法律规范等形式论据相比,实质论据既不具备规范性的

逻辑构造,也不具有司法运用的强制性,它们多是一些对司法裁判具有参考意义的理由类型。一

般认为,实质论据的司法运用具有悠久历史,随着法律方法论的发展,实质论据与法律方法论产

生了同频共振效应,实质论据被认为是一种“酌定法源”,使实质论据的司法论证功能进一步得到

挖掘。英美法国家在秉持遵循先例的原则下,也常运用实质论据于司法论证,如美国法学家博登

海默将法院经常运用的正义标准、事物本质、公共政策、道德信念和习惯法等实质论据视为“非正

式法源”。① 在制定法解释领域,法院也会选择立法意图、立法资料等实质论据来解释制定法的

含义。

从论据的效力强度来看,形式论据是指由权威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制定或形成的、具有

“强规范效力”的论据类型,而实质论据则是一些能够影响司法裁判过程、具有“弱规范效力”的论

据类型。诚如有学者所言,“实体理由”与道德、经济、政治和社会内容有关,其效力取决于它的重

要性程度,包括产生于道德准则的正当理由,产生于社会政策目标的理由,以及产生于法律的制

度和程序特征的各种制度理由等。② 由此可见,实质论据多是依托内在理由的说服力和重要性

程度来补强论证的,因而属于司法论证的补充性或辅助性论据。这种补充性或辅助性的论证地

位,事实上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已

得到确认,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等构成裁判的第一性依据,而作为补充性的公理、学术观点、法
理、经验法则、立法资料等实质论据,则构成裁判的第二性依据,即作为阐明、援引、选择第一性依

据的依据。③ 总体而言,实质论据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运用方式上,实质论据具有司法运用的选择性。通常认为,实质论据是指那些证立

裁判过程与裁判结论的实质性理由,既包括基于实证法所衍生的法理、法律原则、立法目的、法律

精神等,也包括司法实践总结的思维规则与裁判经验,还有源于社会生活所提炼的法谚、社会习

惯与经验法则等。这些实质论据虽然能为推定案件事实或引导法律适用提供指引,但是它们的

规范性与权威性程度都不及形式论据,不具备运用的强制性,何种实质论据能被援引,取决于法

院基于个案的需要与权衡。例如,为了阐释法律规范背后的规范意旨,增强法律适用的权威性,

可以选择立法目的、立法精神等来揭示立法者的原意;为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

一,可以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来引领裁判方向。

第二,在运用维度上,实质论据可以作为裁判理由或裁判依据。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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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司法实践,我国裁判文书中的理由论证包括“裁判理由”与“裁判依据”两种形式。其中,裁判

理由承载着情理、事理与法理,作用于裁判依据与裁判过程的证立,实质论据可为裁判理由提供

丰富的论据类型,增强裁判理由的厚度、广度和宽度。例如,常情常理常识、法理、经验法则、法谚

等,能从不同的维度回应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环节的难题,使裁判过程的层次和逻辑更加清晰。
裁判依据是得出裁判结论的前提,是维持裁判结论合法性的主要依据,实质论据虽然无法直白地

表述为裁判依据,但是当法律存在漏洞时,它们可以是作出裁判结论的主要依据。例如,就填补

法律漏洞而言,如果没有法律的直接规定,那么法院可以查询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予以类推适用;
而如果没有类似规定,那么法院可以将法律原则或者立法目的、法理、习惯、正义标准等作为依据

来作出裁判,填补法律漏洞。由此,在裁判理由与裁判依据二分的语境下,实质论据在不同维度

影响裁判理由或裁判依据的选择与证立。
第三,在运用结果上,依据实质论据获取的裁判结论具有可争辩性。基于论据的性质,用于

司法论证的论据分为“自立论据”与“证立论据”,前者是指无须证明而仅凭自身性质即可成立的

论据,后者则是需要法院予以证明成立的论据。① 因此,除非被认定为公理、定理,否则实质论据

多属于证立论据。一方面,实质论据不具有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不符合“将事实涵摄于法律描

述的构成要件之下”进行演绎推理的特征;另一方面,一些实质论据的主观性、价值导向性较强,
客观性与稳定性不足,因此对其的运用依赖法院的价值判断,如果法院提供的理由不充分或存在

瑕疵,那么很容易被质疑与推翻。例如,法学通说的正确性或正当性是基于它们为主流意见、权
威观点所推定,如果有人质疑其地位或者就其内容提出有力的反证,那么言说者必须予以回应,
直至提出其他令人确信的理由。② 由此,借由实质论据进行的逻辑推理与说理论证,可能会因认

识与理解的不同而产生分歧,故呈现出一种可争辩性的特征。

二、实质论据的类型化区分

当前学界有关实质论据的研究,多是将其作为一种与形式论据相区分的论据类型,以突出其

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亦有从法律渊源角度出发,强调其在填补法律漏洞、司法论证等方面的功

能,③但是少有对实质论据自身展开进一步的类型化研究。面对当前散落于司法裁判中的诸多

实质论据,需要提炼它们的核心意涵,将具有相似特征、发挥类似证立作用的实质论据划归为一

类,这样既可进行更为清晰的概括与描述,又可避免选择的任意性和盲目性,从而设计更具针对

性的运用规则。
(一)目的型论据

目的型论据是指能够揭示立法原意、反映立法者意志的论据形式。法院运用目的型论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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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在于通过其蕴含的法律精神来确定法律的规范含义,以实现对裁判效果的权衡。一般认

为,虽然法律适用是以法律的文本含义为基础展开的,但是司法裁判毕竟是一种社会性行为,事
关纠纷的实质性解决以及由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因而法律适用无法割裂目的性考量。目的型

论据便是那些立法者制定法律之初的想法、立法意图与立法目标等。例如,有的是反映法律概

念、法律条文制定之初立法者赋予它们的立法意图、立法原意,有的是反映一部法律、一个法律制

度制定之时立法者所追求的立法宗旨、立法精神。前者表现为一种微观、具体的立法目的,后者

则表现为一种宏观、抽象的立法目的。

由于目的型论据揭示了法律的精神内核,因此在众多实质论据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具有较高

的论据效力。这不仅是因为“目的乃是一切法律的创造者”,彰显着法律的内在灵魂和精神实质,

而且是因为“在解释法律时,法官必须相当重视法律潜在的主观目的。法官以此实现立法至上,

因而承认立法机关并不仅是为了立法才颁布法律。实际上,立法机关是通过立法确定社会政策、

分配国家资源、安排国家的优先事项。法律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① 目的型论据不仅直接

反映立法者制定法律概念、法律条文、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的初衷,而且隐含法律之于国家治理体

系当中的政策目标与权力配置。在当前司法裁判中,越来越多的法院援引目的型论据,不仅用来

引导法律解释方向、区分利益保护范围,而且经常作为利益衡量、目的性限缩与扩张,以及法律原

则与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依据等。② 例如,在指导性案例74号中,法院基于保险代位求偿

权制度设立的立法目的对“损害”进行扩张解释,实现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指导性案例21号

中,法院基于免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立法目的对“建设行为”进行限缩解释,实现了对公共

利益的保护。
(二)价值型论据

价值型论据是指能够反映法律的价值,体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引导司法裁判方向的论据形

式。法院运用价值型论据,目标在于通过在司法论证中引入道德或价值论证,借助它们的说服力

与修辞效果来提升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一般认为,价值型论据发挥的“情理法融合”“德法融

贯”的修辞效果,不仅能够使公众了解裁判过程、看懂裁判思维,从而树立司法公正的形象;而且

通过价值宣示、道德说教的方式来起到开展法治教育、塑造法治秩序的作用,具有弘扬社会正向

价值的意义。例如,“父母者,人之本也”“百善孝为先”等道德说教型判决书,③一定程度上体察

民心,强化了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增强了法律在涉及家事与伦理关系案件中的接受度。

通过司法实践的考察,当前法院运用的价值型论据主要包括儒家经典、道德伦理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等类型。(1)儒家经典,指流传于中国历史并具有道德与行为教化意义、以儒家学说

为代表的经典论著,如《论语》《孟子》《弟子规》《孝经》等著作,以及《游子吟》等经典诗词。儒家经

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引领和塑造中国历史的文化象征,在当今日常生活乃至国

家治理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行为准则作用,具有规劝与说理的修辞功能,因而常被法院援

引。(2)道德伦理,指那些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指引、教化和规劝意义的道德准则,如“乌鸦反哺、

羔羊跪乳”“养育之恩”“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表述经常被法院用来提升论证效果,借助它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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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说理以引发当事人与社会公众的情感共鸣,增强裁判文书的情理厚度。(3)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专指通过国家意志总结与提炼的特定价值类型,它们体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偏好,

对于社会秩序的塑造具有积极引导功能。其司法运用,在微观层面体现了提升司法裁判正当性

的现实要求,在宏观层面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司法裁判中的有效贯彻。例如,在指导性

案例99号中,法院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

部分。
(三)法理型论据

法理型论据是指蕴含法之道理,体现对法律的原理性、规律性、普遍性认知的论据形式。在

一定意义上,法理型论据就是法律的内在道理、原理、本质属性的客观反映,历来为我国司法实践

所重视,不仅能够解释法律规范的核心含义,增强法律适用的合法性,助力裁判依据的合理构造,

而且能够提供细致、权威的理由论证,缓解法律推理的僵化性,改善司法论证的单调模式。而更

为重要的是,“法理虽非制定法本身,但其具有法源性不言可喻”,①法理型论据在法律规范缺位

时,可以充当裁判依据,填补法律漏洞。

通过司法实践的考察,当前法院运用的法理型论据主要包括法理、法谚、法学通说、学者观点

等类型。(1)法理,又称法的道理、法学原理,虽无明确的概念界定,但是系指事物之当然道理、一
般原则或事物本质。② 法院既可以将法理作为法律解释的依据,又可以将之作为作出裁判结论

的依据。前者将法理视为法律的一般原理,借助法理来解释法律条文、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本

真内涵与精髓。后者将法理视为法律渊源,一种在法律规范制定时必须考量的价值标准与理论

根据,当法律规范缺位时将法理作为补充法源或兜底法源。③ (2)法谚,指民间社会有关法律的

熟语,它们以简洁、对偶的修辞方式言简意赅地反映出法律的道理,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法谚通

常以一种直接、朴素的形式反映法律的道理,是法律最为人知、最高精华之所在。④ 就形式而言,

法谚是法理客观化、外在化的有效载体,是对法理的一种概括化表达,具有一般性的行为或思维

准则意义,因而经常被法院援引。(3)法学通说,又称通说,指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盛行于社会

中、被理论与实践接受,能够反映社会有关法律的一种通常认识。有学者指出,法学通说“是指针

对现行法律框架中某一具体法律适用问题,学术界和司法界人士经过一段时间的法律商讨而逐

渐形成的,由多数法律人所持有的关于法规范解释和适用的法律意见”。⑤ 在司法实践中,法学

通说的效力强度虽然不及法理,但是也指出了解决法律争议问题的方案,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共

识性,因而可以作为参考因素被法院援引。(4)学者观点,亦称法律学说,是指某一领域内一个或

部分“权威学者”的观点,如在刑事审判中法院援引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进行司法论证。⑥

学者观点的效力和规范性虽然不及法理、法谚、法学通说,具有群体的局限性,但是也反映出就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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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页。

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页。

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

参见杨铜铜:《论法谚的司法运用》,《法学》2021年第7期。

黄卉:《论法学通说》,载《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北大法律评论》(第12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334页。

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甘刑一终字第4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2016)

湘1122刑初49号刑事判决书。



个法律问题的专业性、全面性的认识,体现出一种“专业权威”,因而可被法院参考援引。并且,随
着社会变革的快速推进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司法裁判对学者观点的依赖日益明显,“尤其

是在专业程度极高的科技领域,法律决定者必须借助专家的知识来获取充分的信息,从而作出合

理的决定”。①

(四)经验型论据

经验型论据是指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们对社会反复出现的事实或者具有因果关系事件的

规律性感知,通过总结和归纳而形成的论据形式。一般认为,经验型论据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

上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即当一定条件得到满足时,人们可以期待发生或不发生某种结果的规

律”。② 经验型论据维持着一些认知惯例,当这些惯例被法院长久坚持时,其就具有了类似法条

的功能,能确保司法裁判的公平性与持续性。③

通过司法实践的考察,当前法院运用的经验型论据主要包括经验法则、社会习惯以及人们普

遍遵守的常情常理常识和善良风俗。(1)经验法则,指民间社会有关事物因果关系或性质状态的

一般性认识,具有经验性与法则性双重性质。其中,经验性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总结与归纳,反
映了经过试错而获得的一种可靠的规律;法则性则是说明它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技术、技巧或者

准则来指导实践,并使实践结论符合通常预期。在司法实践中,经验法则被誉为“将证据碎片凝

聚为案件事实的‘粘合剂’,帮助我们理解证明力的强弱,是连接证据和案件事实的桥梁与纽

带”。④ (2)社会习惯,指一定地域、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普遍意

义的行为模式。一般认为,社会习惯蕴含行为准则,具有一定的指引性,是裁断人们行为恰当与

否的标准之一。当社会习惯的规范性和稳定性越来越强时,其就会演变成一种习惯法,甚至成为

法律规范的来源之一。(3)常情常理常识,指人们共同享有的行为交往准则,它们是有关日常生

活、事物发展的经验性、规律性概括,代表人们对生活规律的一种常识性、习惯性认识。“常识、常
理、常情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经过人民群众长久的实践检验而逐渐形成的人与

人之间共通的基本经验、基本道理和基本情感。”⑤常情常理常识体现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思维和

行动逻辑,能够在专业化的司法裁判与通俗化的生活经验间架构起桥梁,充当司法论证的润滑

剂。(4)善良风俗,指一些被人们共同接受并遵守的道德习惯、伦理要求或行为方式,在一般意义

上与“公序良俗”同义,是裁断人们行为是非对错的规则之一。近年来,许多法院援引善良风俗来

解决家庭、继承、赡养、赠与、返还彩礼、相邻关系等纠纷。这说明善良风俗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是连接社会一般道德、社会公共道德与法律的纽带,尤其在涉及亲属关系、邻里关系、私人关

系的案件中,法院能够在善良风俗中汲取判断标准,比法律规定更具亲和力、说服力。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类型划分,只是将法院经常援引的实质论据进行了分类,并未穷尽列举

所有实质论据,其他实质论据基于表现特征或作用方式仍可划归于上述类型当中。而在方法论

层面上,实质论据究竟发挥何种具体化功能,则是接下来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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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方法论功能

一般认为,方法论具有如下目标:一是探寻客观化的案件事实,构造规范化的法律推理逻辑;

二是限制法律适用者的价值偏好,使法的获取更具客观化;三是规范法的续造程序,使裁判结论

的获取更具可验证性;四是避免司法论证与法秩序产生价值冲突,借由体系思维协调法秩序的一

致性。① 由此,基于方法论视角以及司法实践的考察,实质论据具有辅助事实认定、引导法律解

释、填补法律漏洞以及强化司法论证等具体化功能。
(一)辅助事实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案件事实的判断、筛选、裁剪,不仅应当遵守证据法上的事实认定规

则,而且需要相关的辅助论据加以佐证。

首先,目的型论据与价值型论据具有评判案件事实性质的功能。在目的型论据的运用中,法
院经常借助立法目的来肯定或否定某种事实主张。例如,在指导性案例21号中,对于违法建设

行为这一事实是否适用免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规定,法院认为如果包括违法建设行为,那
么将造成违法成本小于守法成本的情形,违反立法目的,不利于国防安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因而否定了原告的事实主张。在价值型论据的运用中,由于价值型论据包含一些被人们认

可、接受的公共道德、普遍价值,因此能够对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恰当做出评判,促使当事人认同裁

判理由。例如,在“江某等与熊某健康权纠纷案”②中,法院指出,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古代尚

有“六尺巷”之美谈,何况双方是因堵塞公路而引发纠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公民之间应

当友善,作为邻里应当相互帮助、和睦相处,发生矛盾应当合理解决,尽可能各退一步,实在无法

调和时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依法解决。

其次,经验型论据具有推定案件事实的功能。经验型论据多是一些具有普遍性、常识性、常
理性的认识,这些认识能够关联起人们的日常生活逻辑,当满足一定条件时,人们就可根据这些

认识推定发生或不发生某种结果。例如,经验法则反映着一种规律性的事实状态,能够作为认定

事实的前提。③ 例如,在指导性案例128号中,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指出被告使用发光

二极管(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所产生的强光,已超出一般人可容忍的程度,影响了相

邻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推定存在给原告等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的事实。此外,我国民事诉

讼、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都将众所周知的事实、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等作为无须证明的事实直接

加以采用。有学者在研究常理时就指出:“常理作为得到普遍认可的生活经验准则,体现了惯常

的行为逻辑,在缺乏确切证据情况下,能够起到排除合理怀疑,展开事实推定,强化证据链之功

能。在证据证明力不足的情况下,常理就经常起到合理的证明导向作用,形成合理的内心

确认。”④

最后,部分法理型论据具有推断案件事实后果的功能。在这方面,法谚是有关法律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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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托马斯·M.J.默勒斯:《法学方法论》,杜志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9~60页。

参见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10民终190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张卫平:《认识经验法则》,《清华法学》2008年第6期。

戴津伟:《常理的司法论证功能研究》,《江汉论坛》2021年第2期。



经验、原理的高度概括,蕴含朴素的法理,借助法谚很容易推断出案件事实的结果。例如,法院援

引“未到期之债务等于无债务”来说明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如果未到期就不能主张权利。①

(二)引导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并非简单地阐释法律规范的文本含义,而是一个包含价值评价在内的复杂过程,并
且需要相关论据加以引导。(1)目的型论据有助于揭示法律背后的规范目的,探究法律背后的精

神实质,促使法律解释结论与立法原义保持一致,以维系法秩序的统一性。因而像立法目的、立
法精神、立法宗旨等论据涉及法律解释的根本性问题,在众多法律解释论据中居于核心地位。
(2)价值型论据有助于引导法律解释方向,体现司法裁判的价值导向。例如,为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

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准确解读法律规定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充
分说明其在个案中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语境,以此引导法律解释的价值导向。(3)法理型论据有助

于解释法律规范的基本原理,呈现出法律规范的本质含义,提升法律解释的可感知性和正当性。
法理型论据不仅能呈现出法律应有的理性、价值,事关法律一般性、普遍性、原理性认识,而且包

含法律适用的基本方法、技术、准则,既可作为文义解释的依据,也可作为论理解释的基础。例

如,在“李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②中,关于“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两个概念的解释问

题,法院先后运用刑法理论、学者观点等论据进行区分。(4)经验型论据能为法律解释提供常识

和常理性依据,促使法律解释结论符合一般人的理性认知。它们可为法律解释结论是否符合生

活常识、规律提供判断标准,也可为不确定法律概念、法律原则与一般条款的具体化提供路径。
例如,有学者指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离不开解释,而解释离不开社会环境与案件发生的背

景。这些背景性内容并不总是能得到证据证明,有时候也不被要求证明,法官凭借与公众共享的

经验法则即可知悉”。③

(三)填补法律漏洞

基于不得因法无规定而拒绝裁判的原则,弥补法律与司法实践之间的鸿沟,填补法律漏洞,
是法院必须承担的义务。根据法律规范的文义是否完整、有无遗漏,法律漏洞可分为“法律内漏

洞”与“公开的法律漏洞”,④对其填补则可区分“法律内续造”与“法律外续造”两种方式。前者是

指相关规范的文本含义过宽或过窄,需要法院立足制定法体系把一些多余的文义排除,有遗漏的

文义则纳入其中;后者是指根本不存在相关规定,存在规范漏洞或领域漏洞,需要法院为之创制

裁判依据。
第一,对于“法律内漏洞”而言,目的型论据提供了填补法律漏洞的依据,即根据法律的规范

目的与利益保护倾向,对法律规范的文本含义进行目的性限缩或扩张解释,以完成法律内续造。
由于目的型论据涉及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原初想法,因此当法律规范的文本含义与立法原意存

在差异时,应当以立法原意为准,采用目的性限缩或扩张方法对法律规范的文本含义进行修正。
例如,“进行目的性限缩的前提是,规范虽然与案件事实相关,但适用之将有违规范的规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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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就需要对文义进行限制、限缩,使规范之目的在目的论上不至于落空”。① 事实上这也反映

出目的型论据将法律与时代的变迁融合在一起,当立法者“疏忽”或“遗漏”某种特殊利益时,法官

能够根据制定法的调整意图、计划与目的,对相关规定进行修补,从而使其在整体意义上符合法

规范秩序,促成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第二,对于公开的法律漏洞而言,价值型论据、法理型论据与经验型论据可以充当非正式法

源,为法院创制裁判依据提供论据支撑,以完成法律外续造。(1)就价值型论据而言,面对当前由

伦理引发的疑难案件,价值型论据因契合中国人的精神情感和思维方式,故有助于实现理法相

通、德法融贯,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说服力。当存在漏洞时,借由价值型论据创制裁判规范,能够

体现人之常情、符合伦理道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在实践中,法律漏洞可依法律原

则进行填补,在价值型论据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被多部法律吸收并发挥着类似法律原则的

功能,可作为法律漏洞填补的工具。例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具备了超越部

门法的基础规范性质。同时,在司法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典
型表现是出现了相当数量直接引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裁判文书,而且其作用方式也接近于

法律原则”。② (2)就法理型论据而言,法理型论据体现着法律原理、道理、机理,是法律思想、法
律精神的重要载体,属于法律本质,不仅是制定法律的依据,而且是司法应当遵守的前提,因此它

们本身即可作为裁判依据来填补法律漏洞。张文显教授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司法机关在穷尽

了其他法律渊源仍然无法为当前案件找到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都会把法理作为最后的依据,在这

个意义上,法理是司法裁判的终极性依据。”③有的国家直接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法理的法源地

位,如《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3项规定:“法官在前情形下提出的规则,应以公认的法理和判例为

依据”。(3)就经验型论据而言,经验型论据为人们提供了日常生活与交往的行为准则,蕴含裁断

纠纷的通常性、经验性做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规范性与指引性,因而当存在法律漏洞时,经验

型论据可为法院提供裁判规则。典型例证即为社会习惯,社会习惯具有的民间性、通俗性、易得

性,使其更容易被身处其中的当事人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习惯在特定领域比

法律规范更具有适用性。当前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法典都将社会习惯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依

据,赋予其法源地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

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项规定:
“如本法没有相应的规定,法官应依习惯法进行裁判”。

(四)强化司法论证

“裁判文书说理‘结构不合理’‘内容公式化’‘理由简单化’‘缺乏论证’甚至‘裁判不说理’的
问题,似乎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都未有明显之改善。”④其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必要的司法论证,

机械的法律推理因缺少理由说明而导致论证不深、不强,也不够透彻,继而影响裁判结论的可接

受性。在实践中,实质论据因蕴含丰富的理由类型,故可以基于不同的运用场景和要求,为法院

提供有针对性的论证理由,用来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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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托马斯·M.J.默勒斯:《法学方法论》,杜志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63页。

孙光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源地位及其作用提升》,《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

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

方乐:《司法说理的市场结构与模式选择———从判决书的写作切入》,《法学》2020年第3期。



第一,实质论据有助于阐明事理。“‘事理’就是案件的来龙去脉、本来面目和前因后果。阐

明事理,就是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①因此,裁判说理不仅针对证据而

言,也有针对事实的说理。② 实质论据中的经验法则、常情常理常识、社会习惯、法谚等论据,因
蕴含具有特定经验性、惯习性、稳定性的规律性认识,具有一定的判断准则功能,故既可作为评判

行为是非对错的标准,判断案件事实是否符合一般的生活逻辑与规律,也可用于认定或推定案件

事实,解决因事实不清而导致的法律规范无法涵摄的问题,并能一定程度上限制法院在事实判断

上的专断。
第二,实质论据有助于释明法理。在广义上,法理即司法裁判所依据的法律及适用理由,是

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的主要载体,包含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维度。张文显教授指出:“法理的解

释和分析意义首先体现在法律解释、法律评析上。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实施机关

常态化、权威性的解释。法律解释不仅必须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而且必须符合法理,即符合法

的原则性和目的性。”③就实践而言,目的型论据居于论据的核心地位,对于探明法律的规范含义

具有引导作用:既可以促成法律解释结论与立法原意相一致,保障立法者意志的有效贯彻和落

实;也可以作为目的性限缩与扩张的依据,创制裁判规范填补法律漏洞,继而增强裁判结论的合

法性。法理型论据因能够揭示法律背后的道理、原理,反映法律的本质属性,故不仅能在微观层

面为法律适用提供技术、方法与规则进路,而且能在整体上提升裁判说理的理论厚度,增加司法

论证的层次感、透明度,继而改善裁判说理的单调逻辑。
第三,实质论据有助于讲明情理。情理即司法论证所依据的人之常情、常理,人们生活的行

为准则以及符合伦理秩序的善良风俗等。“纵览古今名案可知,卓越的裁判文书说理都来自逻辑

与情感的绝妙平衡,离不开情感思维的运用。”④在实践中,价值型论据能够将柔性论证方式引入

司法裁判,增强裁判说理的情感效果和修辞意义,更容易引起当事人与社会公众的认同和共鸣,
促使法律内在价值与道德伦理相互兼容、交相辉映,由此避免裁判结论因违背社会共识、道德伦

理而产生荒谬结果,提升裁判结论的接受度。
综上所述,实质论据的司法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事实认定更加清楚、法律解释更加准确、

漏洞填补更加规范、司法论证更加聚焦。通过梳理发现,不同类型的实质论据在事实认定、法律

解释、漏洞填补与司法论证上所发挥功能的“强弱”有所区别,它们之间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在一

些场景中具有“相互支持”的关系。例如,目的型论据、法理型论据、价值型论据和经验型论据都

具有辅助事实认定的功能,但是经验型论据与事实认定关联性更强。价值型论据与法理型论据

可同时用于填补法律漏洞,强化论证裁判依据创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四、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问题分析

与形式论据相比,实质论据的客观性不足,拘束力较弱,并且存在含义的流变性与开放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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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仕浩、刘树德:《新时代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制度构建与规范诠释(上)———<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

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年第16期。

参见宋北平:《裁判文书论证与说理》,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年版,第38~39页。

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

杨贝:《裁判文书说理的规范与方法》,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而需要将其客观化、具体化后才能有效运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实质论据通常被直接嵌入裁判

理由中,其具体功能和运用语境未能得到充分考量,其具体含义或蕴含的理由缺乏深入诠释,导
致出现司法运用的主观性较强、融入度不够、论证功能不佳等问题。

(一)“概念式”运用呈现出“用而不释”样态

所谓概念式运用,是指实质论据被直接嵌入裁判理由中,其含义与内容未能得到解释和说

明,呈现出“用而不释”样态。一般认为,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本质,是借助其自身所蕴含实质性

理由的说服力,来调适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每一项实质论据事实上都能提

炼出相应的行为或思维规则,而正是依据这些行为或思维规则,才能与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相关

联。因此,需要对其蕴含的实质性理由加以释明,将之客观化、具体化和规范化。例如,通过体系

推定或立法史探寻,可以揭示目的型论据的核心内容,将隐匿在法律背后的立法目的客观化、具
体化,从而引导法律解释;通过提炼价值型论据所反映的行为规范或社会准则,来引导司法裁判

的方向;将法理型论据所蕴含的道理、原则、原理加以描述化、具体化,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弥补法

律漏洞;指明经验型论据中经验法则、社会习惯、善良风俗的具体内容,可以作为裁断事实的

标准。

然而在实践中,实质论据蕴含的实质性理由和具体的操作方法、技术与准则未能得到阐释和

提炼,实质论据被直接嵌入裁判理由中,导致实质论据的事实认定与释法功能不足。例如,在法

理型论据的运用中,法院援引法理来表明有关的事实认定或法律解释符合法理,但是对于合乎何

种法理,基本不作解释。例如,在“关某等诉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①中,法院

认为:“宿州市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公告没有规定一定的公告期间,但从法理上而言,应当给

予被征收人合理的知悉公告的时间”。基于何种法理以及法理的内容是什么,法院没有给出确切

答案。此外,在目的型论据的运用中,法院也经常采用“符合立法目的”“符合立法宗旨”“不违背

立法精神”等表述来对行为或法律适用进行评判;在价值型论据的运用中,法院常以“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理由作出倾向性裁判;在经验型论据的运用中,法院则以“符合经验法则”“符合

常理常情”等表述来推定案件事实。这些概念式运用,仅仅产生一种“背书”效果,而并未发挥实

质性作用。
(二)“主观性”解释滋生“用而不当”问题

由于实质论据的规范性和稳定性较弱,因此其开放性和价值导向性较强,这就容易导致法院

凭其所好理解实质论据,从而呈现出主观臆断现象,最终滋生“用而不当”的问题。在实践中,虽
然实质论据较为常见且易获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质论据不具有特殊含义或专业性含义而可

以由法院凭其所好进行随意性解读。例如,在“一起离婚纠纷中,法官引经据典‘三十而立,四十

而不惑’,并将其解读为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经历了很多,已经有自己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对人生或

者事业有一定的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解也出现了偏误,孔子说这些话乃‘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

者’,且‘圣人未必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只是‘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故并不是说每个

人到了四十岁便自然‘不惑’,自然‘成熟和理性’”。②

由此可见,法院对儒家经典等实质论据进行的想当然理解,可能与它们的特殊含义或专业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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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737号行政裁定书。

谢晶:《裁判文书“引经据典”的法理:方式、价值与限度》,《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6期。



义相去甚远。而事实上像法理、法谚等法理型论据的专业性程度更高,如果法院理解与解释不

当,那么极易被误用。例如,有关法谚“货币属于其占有者”的解释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两

种不同的解释:有的法院认为:“在货币的占有和所有关系上,货币的所有者与占有者一致,即法

谚有谓‘货币属于其占有者’,依此原则可知货币的所有者与占有者一致”;①有的法院则指出,货
币是从商品独立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发展早期具有物的性质,符合“货币属

于其占有者”的性质,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占有即所有的表面状态仅能是一种权利推定,当货币

资金通过特户、专户、封金等可视方式特定化时,则应当通过真实的权利状态确定权利归属。②

因此,越是具有专业性的实质论据就越应当根据语境进行准确的解释,简单地依据字面含义进行

理解,容易导致引据不当。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价值导向明显、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实质论据,如果在运用时不参照其

他论据进行解释,抑或不考量运用的语境是否恰当,那么也容易滋生主观性解释问题。典型例证

即为目的型论据的运用,如关于“视同工伤”的立法目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解释倾向。有的

法院认为,“视同工伤”实质上是将工伤保险的范围由工作原因造成的事故伤害扩大到了其他情

形,已经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在“视同工伤”认定上,应作出严格解释。③ 有的法

院则认为,从《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上讲,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并最大限度地充分

保障劳动者最基本的合法权益,在“视同工伤”的认定上,应作出宽松解释。④ 究竟何种解释真正

符合立法目的、遵循立法原意? 显然,由于缺少立法目的的解释参照,因此法院直接以自我理解

为标准进行解释,容易用而不当。此外,法院运用实质论据的修辞方式较为张扬,常选择一些辞

藻华丽的语言加以感情渲染,而使司法推理脱离逻辑的约束,导致面临裁判理由不稳定以及容易

被其他论据推翻的风险。例如,在“宜兴胚胎案”⑤中,法院为了论证胚胎的监管权与处置权应由

原被告共同行使,运用了感情色彩极为浓重的修辞,如“白发人送黑发人,乃人生至悲之事,更何

况暮年遽丧独子、独女! 沈杰、刘某意外死亡,其父母承欢膝下、纵享天伦之乐不再,‘失独’之痛,
非常人所能体味”。类似这些辞藻华丽与感情色彩极浓的修辞话语,虽然被当事人接受,实现了

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但是容易逸脱法律的约束,存在潜在合法性风险。
(三)“简单化”论证导致“个案融入度”不足

裁判文书说理是法院“解决纠纷、发展规则、宣示正义和引导价值的手段,也是开展法制教育

和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渠道”,⑥因此法院不做无意义援引。实质论据虽然为司法论证提供了理

由来源,但是毕竟多属于主观性和能动性较强的论据,需要结合裁判语境展开具体化论证,如此

才能与案件事实或法律规范建立联系,与其他论据相融贯而避免理由间的矛盾。
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受司法习性的影响,法院不愿过多阐释实质论据,而是采用简单化的论

证方式,直接将其嵌入裁判理由中,由此使得实质论据与其他理由之间的相互支撑与证立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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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2016)豫1103民初字370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708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01行终217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06行终13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民终字第01235号民事判决书。

夏克勤:《民事裁判文书说理实证调查———基于900篇民事裁判文书的分析》,《中国应用法学》2018年第2
期。



强,出现理由罗列现象,导致实质论据个案融入度不足。就当下司法习性而言,裁判说理的整体

运行规律和模式表现为一种“防卫”性质,即法院不愿多说理,说理越多越容易出问题,说理越详

细越容易被当事人挑出毛病,而一个不被认可且被认为有问题的裁判结论将使法院面临内外部

压力。为此,法院的司法态度和行为模式倾向于采用形式主义裁判进路,偏好采用“整体搬迁”的
方式将实质论据直接嵌入裁判理由当中,致使实质论据的释法功能、论证功能停留在表面。例

如,在“许某诉峻荣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①中,关于被告怠于履行变更登记问题,法院

指出,公司变更登记虽系其内部事务,但被告峻荣公司长期怠于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客观

上对原告许某的个人信誉、生活等造成不良影响,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本院对原告许

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在该案中,怠于履行变更登记如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联,换言

之,基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裁判理由是如何推理出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法院没有说明

理由。

就本质而言,只有将实质论据客观化、具体化,即结合案件事实将实质论据的核心意涵转换

为判断规则、评价标准、行动准则、操作方法,才能实质性地发挥它们的论证作用。但是当前实质

论据的司法运用仍然多停留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价值宣示,法院更多的是在将实质论据与其他理

由罗列后,直接得出裁判结论,而没有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分析,没有在个案中予以客观化、具体

化,也没有将它们转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标准,②因此限制了它们论证功能的发挥。例如,

在运用常理的案件中,法官常采用“依据常理”“按照常识”等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而非依据特定

的操作方法和规则推定案件事实,使得“在诉诸常理展开司法论证时,由于缺乏细致的说理论证,

日常生活经验、合理信念甚至直觉多种因素经常混合在一起,法官想当然地认为理应如此就推导

出结论。这种‘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导致法官在应用常理时,只简单地描述‘依据常理,应当

……’,寥寥数语,对常理的具体内容、可信度、常理与法律规定之关系,缺少必要的说明论证”。③

由此不难发现,当前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论证度不够,与案件事实或法律适用的贴合度不高,导
致与个案的融入度不足。

五、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方法论路径

面对主观性较强的实质论据以及其在司法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不仅需要从制度层面乃

至体制机制层面对司法进行改革,在顶层设计上推进司法裁判的释法说理工作,而且需要从微观

层面借助方法论引导,在案件事实的裁剪与认定、法律规范的解释与适用、法律推理的前提构造

与逻辑展开等维度遵循方法论规则与要求,从而使司法论证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与专业化。
(一)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前提要求

从功能主义角度看,实质论据概念式的运用方式并未发挥实际的论证功能,“用而不释”不如

“不用”,这是因为概念式运用容易割裂各裁判理由间的关联,导致论证体系的断裂。特别是一些

主观性较强、价值导向性明显的实质论据,在运用时易突破法律的约束,产生“规则逃逸”现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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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人民法院(2022)新3001民初6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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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须明确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前提要求。

第一,接受法教义学的监督,确保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合法性。作为传统法律适用理论,法
教义学立足于法律的内在视角,重点关注如何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事实之上,以
法律发现、法律解释与法律论证为手段,解决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法教义学将各种法律素

材加以整理、归类并予以体系化,不仅理清了不同法律之间的层级化关系,提供了一套法律适用

的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方便法律适用者按图索骥;而且执着于法律规范、逻辑规则的运用,致力

于供给一套法律适用理论,以保障法律适用的平等性与统一性,并最终推进法安定性这一法治的

核心要义。① 法教义学的自给、自足、自洽性,本能地排斥带有主观性、评价性与不稳定性的实质

论据,因此,即便实质论据能够为裁判结论提供理由证成,也仍需接受法教义学的合法性监督与

检验。一方面,如果实质论据与法律的外在体系直接冲突或不一致,那么基于规范至上主义,法
院可直接排除实质论据的运用。如果实质论据不与法律的外在体系相冲突,那么应进一步判断

实质论据所蕴含的核心理由或者体现的价值标准是否与法律的内在体系相冲突,若不存在冲突

则可以运用,反之则排除运用。另一方面,应结合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衡量实质论据对“依法裁

判”的影响,如果实质论据违背法律适用的一般性原理,或者导致事实判断趋向或然性,那么需谨

慎运用。换言之,只有实质论据与法教义学提供的思维方式与认知体系相一致,实质论据才具有

运用的合法性。

第二,遵循论据间的主次关系,维系司法论证的体系性要求。在明确了实质论据运用的合法

性要求后,如何协调其与形式论据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依法裁判”乃是“自由裁

量”“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的语境前提,法院应首先遵循以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律推理模式,

实质论据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论据被引入司法论证,即形式论据与实质论据之间具有主次关系、

优先关系。正如学者研究引经据典时指出:“经典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所以引经据典不能取代

法律适用本身,不能突破‘依法裁判’原则。”②因此,基于依法裁判义务,实质论据只能作为辅助

性论据用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例如,当遭遇法律漏洞难题时,法院应首先基于体系要求寻找

相关规定予以类推适用,尽量维系法律适用的合法性根基;而只有无相关规定可类推适用时,才
可借由实质论据并经由充分论证创制裁判前提。司法裁判内含着一种体系化与层次性的裁判进

路,首先是以运用形式论据为主要特征的合法性维度,构造了司法裁判的第一层次,也是维护依

法裁判与法安定性的有效方式;其次是以运用实质论据为主要特征的正当性维度,构造了司法裁

判的第二层次,用来辅助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并致力于司法裁判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
(二)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考量因素

面对当前实质论据“用而不当”的问题,基于裁判语境和论证目标,有针对性地选择实质论据

至关重要,这样既可提升司法运用的准确性,又可促进与其他理由之间的融贯性。

第一,考量裁判语境有针对性地选择实质论据,以达成司法论证目标。裁判语境是指法院在

进行事实认定、展开法律适用、进行司法论证的过程中由不同的裁判理由所构成的说理环境。前

文指出,不同类型的实质论据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等方面实现的方法论功能存在“强弱”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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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特定语境中,一些实质论据在事实认定方面功能更加明显,而一些实质论据在法律适用或司

法论证方面功能更为突出。因此,基于裁判语境,可有效识别论证的薄弱之处,继而判断实质论

据运用的必要性、准确性,从而更好地服务论证目标。其中,在引导法律适用上,目的型论据能够

在法律解释存在复数时,指引法院选择最符合立法目的、立法精神的解释结论,促使法律解释与

立法原意相一致。在引导裁判价值导向上,价值型论据能够促成情理法融合、德法融贯,特别是

在涉及家庭、邻里、私人关系等案件中容易引发情感认同,为法院的主观价值判断提供合理性支

撑。在事实认定上,经验型论据依托蕴含的一般性规律、经验、习惯、常识等能够辅助实现事实的

证立。例如,选择经验法则、常情常理常识、社会习惯等蕴含事实推定与评价功能的论据,将一些

虚假的和不符合生活逻辑的事实过滤掉,排除合理怀疑,消除无关的事实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促
使法院的事实认定更接近客观真实。在司法论证上,法理型论据承载着法律的一般性原理、机
理、道理,以及包含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准则,既可证成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也可在法律缺位时

填补法律漏洞。

第二,考量论据间的融贯性关系,促使论据间尽可能相互支持。一般认为,若实质论据不契

合裁判语境,则会显得较为牵强、突兀、不恰当,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而如果契合语境,那么需

进一步寻求实质论据与其他理由间的融贯性。所谓融贯性,不是各个论据的简单相加或罗列,而
是各个论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意义关联:它们要么形成一个论证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围绕论证中

心而展开,最终指向同一个结论;要么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关联链条,一个论据支撑另一个论据,

并且最终推导出结论。① 换言之,用于司法论证的各论据之间应当具有一致的论证目标,各论据

之间应当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论证链条,每一个论据都被其他论据限定,被其他论据影响,并在

体系上形成一个互为支撑的内在逻辑。为此,法院在运用实质论据之前,不仅应判断它们是否契

合语境、运用恰当,而且要考量能否与其他论据形成相互支持关系,共同致力于司法论证。具体

可遵循以下标准:(1)为了证成某个论点,实质论据与其他论据共同形成一个“理由集”,且论据之

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2)为了证成某个论点,实质论据具有支撑其他论据的功能,且与它们共

同构成一个证成该论点的“理由链条”;(3)为了证成某个论点,实质论据对证成该论点的前提具

有“强支持”作用,且使该前提趋向一种确定性而非或然性;(4)为了证成某个论点,实质论据与其

他论据之间具有一种“相对的优先关系”或“初显的优先顺序”,且能有效解决关系任意与逻辑兼

容的问题。②

(三)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具体方法

“如果将方法路径的意义扩展到整个法治进程中,那么,可以看到,很多纸面上非常美好的制

度设计,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具体落实的方法和途径。”③面对当前实质论据

“个案融入度”不足的问题,需要法律方法提供微观的操作准则和技术进路,从而使实质论据与裁

判理由相结合而形成最大论证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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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铜铜:《立法目的司法运用的功能及其效果提升———以指导性案例为分析对象》,《社会科学》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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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借助法律解释方法,将实质论据的核心意涵具体化、固定化与客观化。与形式论据具

有严谨的逻辑结构与清晰的核心含义不同,实质论据多包含目的要素、价值标准、法律原理与经

验法则,主观性较强、稳定性较弱,容易引致多种解读,因此需要借助法律解释方法将它们蕴含的

核心意涵具体化、固定化与客观化,继而转换为判断规则、评价标准、行动准则、操作方法,如此才

能与法律规范或案件事实相结合,提升在个案中的精细化论证。基于司法论证的视角,实质论据

实际上从“解释性理由”与“证成性理由”两个维度发挥论证作用。(1)解释性理由是指实质论据

作用于裁判大小前提的建构,即借助其核心意涵,要么来解释法律规范的含义,构造法律推理的

大前提,要么解释或推定案件事实,明确法律推理的小前提。在这一过程中,要想诠释实质论据

的核心意涵,就应与法律解释方法相结合。例如,与文义解释方法相结合,提炼、描述与具体化道

德伦理体现的社会伦理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的公共价值、儒家经典体现的行为规范、
社会习惯体现的交往惯例、常情常理常识体现的社会常识,以及经验法则体现的生活规律等。与

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结合运用,通过法律体系构造的前后文语境或立法史留下的立法资

料,探寻具体的立法目的,以实现对立法原意的真正遵从。(2)证成性理由是指实质论据为论证

某个观点、证成某项主张而展开的理由说明,即借助其核心意涵,强化论证的强度与深度,使当事

人或者社会公众接受法院给出的裁判理由。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结合社会学解释、利益衡量、价
值导向等方法,阐释实质论据的核心意涵如何与法院主张相一致,支持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如符

合社会的常情常理常识,满足对当事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保护,契合社会的主流价值

导向。
第二,运用法律论证方法,提升实质论据与个案的贴合度。本质而言,实质论据司法运用的

目标在于实现对裁判理由与裁判依据的证成。“证成”首先要求实质论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

“实质性”关联,其次要求各论证理由之间具有“连贯性”关系,即应当遵循“饱和性规则”与“连贯

性规则”。(1)就饱和性规则而言,实质论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实质性关联,要求论证的前件尽量

地支持论证后件,论证前件与论证后件的关系越接近必要条件关系,前者对后者的支撑关系就越

强。①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将盖然性与主观性较强的论据转换为客观与可描述的论据形式,
继而才能与案件事实或法律适用建立起关联。例如,对于具有盖然性的实质论据,需要达到一定

的规律性证明的程度,才能用于推定案件事实;对于具有评价性的实质论据,需要达到一定的正

当性说明的程度,才能用于评判案件事实。(2)就连贯性规则而言,要求各论证理由之间无逻辑

缝隙、不存在推理上的逻辑跳跃,“思维过于跳跃或者循环论证,都会使结论丧失说服力,这种情

况并不鲜见。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违反逻辑规律或者一般生活经验”。② 即前件是 M2→M1,
后件是 M4→M3,那么 M3与 M2之间就是不连贯的,存在推理的逻辑跳跃。在实践中,由于实

质论据的运用方式属于一种实质推理模式,涉及能动解释、利益衡量、价值判断与自由裁量,也关

乎法官个人的认知、情感、素养、能力与伦理,因此应尽量构造一种可感知、层次清晰的推理过程,
提升实质论据与个案的贴合度,使其合乎理性、符合逻辑、尊重经验,避免司法运用的逻辑不清与

思维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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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本文基于方法论的视角,采用一般性研究进路,将散见于司法实践中、用于司法论证的法谚、
常情常理常识、习惯、经验法则、道德伦理、儒家经典、法律学说、学者观点等论据概括提炼为“实
质论据”,并采用类型化方法对它们进行了归类。通过研究发现:(1)区别于法定的形式论据,实
质论据属于辅助性论据,具有“弱规范效力”,其司法运用取决于法官的论证需要;(2)散落于司法

实践中的实质论据可基于相似性特征类分为目的型论据、价值型论据、法理型论据与经验型论

据,这些多元化的论据类型可以补足法律的局限性,为事实建构、法律适用提供更为充分的支持,
并促进法律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协调;(3)实质论据具有辅助事实认定、引导法律解释、填补法律漏

洞与强化司法论证的方法论功能,不同类型实质论据的上述功能只是存在“强弱”之分,而非“彼
此排斥”,在一些场景中它们具有“相互支持”的关系;(4)虽然法院援引的实质论据类型多样,但
是作为一种论据类型,它们的司法运用呈现出相似性问题,因而可以遵循一般性的方法论路径予

以解决。总之,作为一项前提性研究,实质论据的司法运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既能引导法之

获取的过程并保障法的安定性,减轻法院在裁判理由与裁判依据建构中的论证负担,又能增强裁

判过程与裁判结论的论证效果,获取最具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Abstract:Thesubstantiveargumentisaformofargumentthatreliesonthepersuasiveness
ofinherentreasonstoreinforcetheargument.Itisatypeofargumentthatcanaffectthejudicial

processandhas“weaknormativeeffect”onjudicialdecisions,andcanbeusedasareasonfor

judgementorasabasisforjudgement.Basedonthetypologicalapproach,itcanbedividedinto

purposeargument,valueargument,jurisprudenceargumentandempiricalargument.Inthe
methodologicalsense,thesubstantiveargumentshavethefunctionsofassistinginfactualdeter-
mination,guidinglegalinterpretation,fillinglegalloopholes,andstrengtheningjudicialargu-
mentation.Inthecurrentjudicialpractice,theconceptualapplicationofsubstantivearguments

presentsapatternofusewithoutexplanation,subjectiveinterpretationbreedstheproblemofin-
appropriateuse,andsimplisticargumentationleadstoinsufficientintegrationinindividualca-
ses.Asatypeofargument,thejudicialapplicationofsubstantiveargumentscanfollowagener-
almethodologicalpath,thatis,toclarifythepremiserequirements,considertherelevantinflu-
encingfactors,andusetheoperationalguidelinesandtechnicalapproachesprovidedbylegal
methodstoseekmutualsupportandintegrationbetweendifferentarguments,therebyachieving
thegoalofargumentation.

KeyWords:thesubstantiveargument,reasonsforjudgment,basisforjudgment,judicial
argumentation,legal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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